
同意提供

以公文、信函、傳真 

或電子郵件申請者 
親至本處申請者 

秘書室統一受理，依下列原則分文：

1. 依各單位執掌分工辦理 

2. 申請案件涉及多數單位，依所申請

項目第一項之承辦單位負責彙整

由各承辦單位受理 

承辦單位（彙整）簽陳 

取得行政資訊 

敘明理由 

申訴管道駁回 

特定場所 

供其閱覽 

得立即提供 無法立即提供 

申請內容不明 

申請要件欠缺 

通知七日內補正 

逾期不補正 

補正有欠缺 
不同意提供 

通知申請人 

如涉及收費並應告知收費標準 

申請人申請公開或提供行政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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